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 

公开补充说明 

2024 年中央、省、市提前通知各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

共计 418457 万元，其中：税收返还 11858 万元，一般性转移

支付 402636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 3963 万元。主要用于人员

工资发放、机关事业单位正常运转及基础设施、科技教育、

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城乡社区等民生方面支出。 

一、税收返还收入 

税收返还收入总计 11858 万元，其中：所得税基数返还

623 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 826 万元，增值税税收

返还 1938 万元，消费税税收返还 2 万元，增值税收入划分

税收返还 8469 万元。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总计 402636 万元，其中：均衡性转

移支付 85568 万元，固定数额补助 40267 万元，县级基本财

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30418 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4473 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 2800 万元，民族地区转移支

付 200 万元，一般公共服务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6.24 万

元，国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53.22 万元，公共安全共同

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910 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32079.4 万元，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44 万元，文

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627.9 万元，社会

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27001.79 万元，卫生健

康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9665.1 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政



事权转移支付 53.4 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62926.4 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79 万元，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210.1 万元，其他一般性转

移支付 3783 万元。 

三、专项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总计 3963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

类 0.7 万元，医疗卫生类 487.3 万元，农林水发展类 2409 万

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994 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

理支出 72 万元。 

 


